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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3           证券简称：*ST日海       公告编号：2022-057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权转让暨债权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1、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日海通信服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海通服”）作为承包方与发包方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喀什分公司（以下简称“喀什电信”、“债务人”）就新疆喀什地区公安监控线

路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合作。 

2、近日，日海通服将对喀什电信的上述应收债权中的部分债权（金额 866.57

万元）转让给新疆林峰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林峰”），部分债权（金额

1,090.37 万元）转让给新疆凌云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凌云志”），

部分债权（金额 1,232.93 万元）转让给喀什志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喀

什志辉”），部分债权（金额 5,519.69 万元）转让给新疆益人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疆益人”）。 

上述债权转让后，喀什电信应向日海通服支付的上述款项，由喀什电信直接

向新债权人新疆林峰、新疆凌云志、喀什志辉和新疆益人直接支付和清偿；喀什

电信与日海通服之间就上述已转让的债权债务关系灭失。 

3、同时，由于日海通服尚欠新疆林峰、新疆凌云志、喀什志辉、新疆益人

部分合同款项，其中应付新疆林峰 571.29 万元、新疆凌云志 775.38 万元、喀什

志辉 821.95 万元、新疆益人 3,679.79 万元。经协商，上述 2 中约定的转让债权

与日海通服的应付债务进行抵消。 

上述债权债务抵消后，日海通服与新疆林峰、新疆凌云志、喀什志辉、新疆

益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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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基于与上述客户、供应商多年良好的合作基础以及未来长期持续的合作，

同时考虑客户资金状况和公司的财务状况，各方本着公平公正、持续合作的原则，

为加快公司应收账款回收，防范经营风险，落实各方往来款项的债务偿付问题，

经各方充分沟通，达成本次交易。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债权转让暨债权债务重组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日海通服与新疆林峰、新

疆凌云志、喀什志辉、新疆益人分别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就日海通服对喀什

电信的部分应收债权进行转让，并与新疆林峰、新疆凌云志、喀什志辉、新疆益

人的应付债务进行抵消。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已委托资产评估公司对拟转让的债权进行专项评估，截止目前关于标的

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待评估报告出具后公司将及时披露评估报告。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新疆林峰的基本信息 

注册资本 500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 2017-11-04 

法定代表人 吕建强 

注册地址 
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喀大道总部经济区兵团分区总部大

厦C区2214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3101MA77PQ5C3B 

经营范围 

信息系统集成，网络工程，通信工程，软件开发，从事信息科技及网

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推广，通信设

备销售及维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吕建强持有新疆林峰100%的股权 

（二）新疆凌云志的基本信息 

注册资本 1000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 2014-11-11 

法定代表人 陈光亮 

注册地址 
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喀大道总部经济区川渝大厦

二楼252B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3101313345392B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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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网络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物联网技术

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包装服务；招投

标代理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停车场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服

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通信交换设备

专业修理；交通设施维修；家政服务；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安防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光纤销售；

家用视听设备销售；销售代理；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机动

车充电销售；软件销售；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

办公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光缆销售；互联网设备销售；信息安全

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

充电桩销售；仪器仪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消

防器材销售；家具销售；广告制作；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建

筑物清洁服务；农业机械服务；通讯设备修理；木材加工；体育用品

及器材零售；家用电器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纸制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茶具销售；住房租

赁；充电控制设备租赁；光伏发电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

五金产品零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

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 杨婷婷持有新疆凌云志99%的股权，陈光亮持有新疆凌云志1%的股权 

（三）喀什志辉的基本信息 

注册资本 1090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 2012-02-24 

法定代表人 夏清喜 

注册地址 
新疆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深喀大道总部经济区陕西大厦18层

07-0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31015893301403 

经营范围 

销售;通信设施设备、通信材料，用户通信管道及其配套设备的工程建

设及维护，通信管道、综合布线及配套设备的设计与施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夏清喜持有喀什志辉100%的股权 

（四）新疆益人的基本信息 

注册资本 500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 2014-08-01 

法定代表人 刘向丽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卫星路596号金阳卫星花园二期C栋2层

商业4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31015893301403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地质灾害

治理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基础电信业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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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建筑物拆除作业（爆破作业除外）；建筑智能化系

统设计；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铁路运输辅助活动；铁路运输基础设备

销售；安全系统监控服务；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智能控制系统集成；计算机系统服务；消防技术服务；

土石方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市政设施管理；金属门窗工程

施工；物联网应用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

对外承包工程；工程管理服务；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人工智

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

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发布；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太

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通信交换设备专业修理；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

销售代理；安防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消防器材销售；

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集成电路销售；智能家

庭消费设备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软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充

电桩销售；通信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

保温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

售；建筑材料销售；电线、电缆经营；装卸搬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张福成持有新疆益人99.6%的股权，刘向丽持有新疆益人0.4%的股权。 

经查询，新疆林峰、新疆凌云志、喀什志辉、新疆益人不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债权转让协议 

（一）公司拟与新疆林峰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债权转让方）：日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受让方）：新疆林峰通信有限公司 

第一条 债权转让与交付 

1、甲方同意将附件一金额 8,665,705.57 元，含税含资金利息对应的债权权利

按照本协议约定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部分债权权利。乙方受让后，上述

金额对应的债权权利由乙方享有。 

2、乙方同意，甲方以本协议第一条第 1 款约定的转让债权与附件二甲方需

向乙方支付的剩余全部合同款进行抵消，即乙方受让第一条第 1 款约定的债权后，

视为甲方已履行完毕附件二项下全部付款义务，甲方无须再向乙方支付附件二剩

余未付款项，乙方不得再依据附件二及与之相关的任何文件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 

3、双方确认，本协议第一条第 1 款约定的转让债权的交付时间为本协议生

效日。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即合法、完整地享有转让债权的全部权利（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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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但不限于收益、处分、诉讼等权利）。 

    4、本协议生效后，甲乙方均应为附件一双方的债权回款积极向债务人进行

追讨。对于债务人回款的清偿顺序、具体支付比例、支付方式等，甲乙双方另行

协商签订补充协议约定。 

第二条：协议生效、终止与接触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自债务人书

面同意本协议债权转让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生效后，若一方发生严重违约情形，另一方可依本协议约定单方

解除本协议。 

    3、经各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依终止。 

（二）公司拟与新疆凌云志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债权转让方）：日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受让方）：新疆凌云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一条 债权转让与交付 

1、甲方同意将附件一及附件二合计金额 10,903,726.73 元，含税含资金利息

对应的债权权利按照本协议约定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部分债权权利。乙

方受让后，上述金额对应的债权权利由乙方享有。 

2、乙方同意，甲方以本协议第一条第 1 款约定的转让债权与附件三甲方需

向乙方支付的剩余全部合同款进行抵消，即乙方受让第一条第 1 款约定的债权后，

视为甲方已履行完毕附件三项下全部付款义务，甲方无须再向乙方支付附件三剩

余未付款项，乙方不得再依据附件三及与之相关的任何文件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 

3、双方确认，本协议第一条第 1 款约定的转让债权的交付时间为本协议生

效日。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即合法、完整地享有转让债权的全部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收益、处分、诉讼等权利）。 

    4、本协议生效后，甲乙方均应为附件一、二双方的债权回款积极向债务人

进行追讨。对于债务人回款的清偿顺序、具体支付比例、支付方式等，甲乙双方

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约定。 

第二条：协议生效、终止与接触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自债务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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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同意本协议债权转让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生效后，若一方发生严重违约情形，另一方可依本协议约定单方

解除本协议。 

    3、经各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依终止。 

（三）公司拟与喀什志辉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债权转让方）：日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受让方）：喀什志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第一条 债权转让与交付 

1、甲方同意将附件一金额 12,329,250.15 元，含税含资金利息对应的债权权

利按照本协议约定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部分债权权利。乙方受让后，上

述金额对应的债权权利由乙方享有。 

2、乙方同意，甲方以本协议第一条第 1 款约定的转让债权与附件二甲方需

向乙方支付的剩余全部合同款进行抵消，即乙方受让第一条第 1 款约定的债权后，

视为甲方已履行完毕附件二项下全部付款义务，甲方无须再向乙方支付附件二剩

余未付款项，乙方不得再依据附件二及与之相关的任何文件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 

3、双方确认，本协议第一条第 1 款约定的转让债权的交付时间为本协议生

效日。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即合法、完整地享有转让债权的全部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收益、处分、诉讼等权利）。 

    4、本协议生效后，甲乙方均应为附件一双方的债权回款积极向债务人进行

追讨。对于债务人回款的清偿顺序、具体支付比例、支付方式等，甲乙双方另行

协商签订补充协议约定。 

第二条：协议生效、终止与接触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自债务人

书面同意本协议债权转让之日起生效，（未得到债务人书面通知认可此协议为无

效）。 

    2、本协议生效后，若一方发生严重违约情形，另一方可依本协议约定单方

解除本协议。 

    3、经各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依终止。 

（四）公司拟与新疆益人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7 
 

甲方（债权转让方）：日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受让方）：新疆益人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第一条 债权转让与交付 

1、甲方同意将附件一金额 55,196,857.49 元，含税含资金利息对应的债权权

利按照本协议约定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该部分债权权利。乙方受让后，上

述金额对应的债权权利由乙方享有。 

2、乙方同意，甲方以本协议第一条第 1 款约定的转让债权与附件二甲方需

向乙方支付的剩余全部合同款进行抵消，即乙方受让第一条第 1 款约定的债权后，

视为甲方已履行完毕附件二项下全部付款义务，甲方无须再向乙方支付附件二剩

余未付款项，乙方不得再依据附件二及与之相关的任何文件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 

3、双方确认，本协议第一条第 1 款约定的转让债权的交付时间为本协议生

效日。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即合法、完整地享有转让债权的全部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收益、处分、诉讼等权利）。 

    4、本协议生效后，甲乙方均应为附件一双方的债权回款积极向债务人进行

追讨。对于债务人回款的清偿顺序、具体支付比例、支付方式等，甲乙双方另行

协商签订补充协议约定。 

第二条：协议生效、终止与接触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自债务人书

面同意本协议债权转让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生效后，若一方发生严重违约情形，另一方可依本协议约定单方

解除本协议。 

    3、经各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依终止。 

四、本次债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本次债权债务抵销的方式，可以解决公司部分疑难应收账款的回收

问题，有助于减轻公司偿还债务压力，改善公司财务状况，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本次交易事项预计产生损益为人民币-2,861.14 万元，上述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初

步测算，最终数据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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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3日 

 


